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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持股 5%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暨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

 

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，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第 一

大股东发生变化。 

一、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

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8年5月28日收到万

向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出具（以下简称“万向创投”）的《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

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”）。根据《简

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显示，本次权益变动前，万向创投持有公司普通股股份

142,194,058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.6264%。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，万向创投持有公

司普通股股份81,043,084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.6264%。前次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

披露日期为2017年9月5日，本次权益变动比例已达到5%。 

具体变动情况如下： 

2017 年 9 月 11 日至 2018 年 5 月 28 日，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下列方式减持股份，

具体如下： 

日期 减持方式 
成交均价(元

/股） 
减持数量（股） 占总股本的比例 

2017 年 9 月 11 日 大宗交易 6.58   4,860,000  0.3974% 

2017 年 11 月 14 日 集中竞价 6.72   16,200  0.0013% 

2017 年 11 月 15 日 集中竞价 6.58   446,587  0.0365% 

2017 年 11 月 16 日 集中竞价 6.55   23,700  0.0019% 

本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

2017 年 11 月 21 日 集中竞价 6.11   43,800  0.0036% 

2017 年 11 月 22 日 集中竞价 6.13   245,600  0.0201% 

2017 年 11 月 27 日 集中竞价 6.18   168,400  0.0138% 

2017 年 11 月 28 日 集中竞价 6.14   893,500  0.0731% 

2017 年 11 月 29 日 集中竞价 6.15   715,000  0.0585% 

2017 年 11 月 30 日 集中竞价 6.11   874,150  0.0715% 

2017 年 12 月 1 日 集中竞价 6.11   296,121  0.0242% 

2017 年 12 月 4 日 集中竞价 6.11   510,250  0.0417% 

2017 年 12 月 8 日 集中竞价 5.95   2,346,079  0.1918% 

2017 年 12 月 11 日 集中竞价 5.90   1,755,800  0.1436% 

2017 年 12 月 12 日 集中竞价 5.90   2,042,500  0.1670% 

2017 年 12 月 13 日 集中竞价 5.80   1,852,600  0.1515% 

2018 年 1 月 29 日 大宗交易 5.06   24,460,500  2.0000% 

2018 年 3 月 6 日 集中竞价 5.10   3,157,008  0.2581% 

2018 年 3 月 7 日 集中竞价 5.12   1,072,679  0.0877% 

2018 年 3 月 8 日 集中竞价 5.12   1,142,700  0.0934% 

2018 年 3 月 9 日 集中竞价 5.14   1,200,000  0.0981% 

2018 年 3 月 12 日 集中竞价 5.25   3,795,300  0.3103% 

2018 年 3 月 13 日 集中竞价 5.29   1,862,500  0.1523% 

2018 年 5 月 28 日 大宗交易 5.27   7,370,000  0.6026% 

合计    61,150,974  5.0000% 

 

减持后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从 142,194,058 股减少至 81,043,084 股，持

股比例由 11.6264%减少至 6.6264%； 

二、其他相关说明  

万向创投在公司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》和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

公告书》中所作有关股份锁定及持股意向承诺如下： 

（1）自本公司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，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

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，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； 



 （2）承诺不从事与公司有同业竞争的经营活动；也不通过投资、持股、参股、

联营、合作、技术转让或其他任何方式参与与公司相竞争的业务；不向业务与公司相

同、类似或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、企业或其他组织提供专有技术、销售渠道、客

户信息等商业秘密。万向创投将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下属全资、控股公司或间接控股的

公司亦同样履行本承诺项下的义务，并愿意对下属全资、控股公司或间接控股的公司

违反上述承诺而给股份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。 

万向创投所持公司股份已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，本次减持事

项与此前披露的承诺不存在差异。  

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的减持计划等相关事项公司已按照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，本

次减持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，不涉及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况。 

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。万向创投披露的权益变动报告书

详见2018年5月29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（ 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浙江海利得新材

料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 1、 万向创投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的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；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2018年5月2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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